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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E_90_E6_8E_A2_E6_c36_53252.htm 论文提要： 探望权制度

是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增加的一

项新制度。对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应如何理解，实践中应如何

运用，都应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就这一制度产生的根源及

探望权的主体、内容、行使及强制执行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 一、探望纠纷与探望权制度的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

婚率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离婚后父母探望子女的纠纷也逐

渐增多。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纠纷多由以下原因引起：一

是错误认识。部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亲（或母亲）一方错

误认为，既然法院把子女判归自己，子女就属于自己，与对

方无关，因而不允许对方探望子女；而相对方有时也认为，

既然法院将子女判归另一方，另一方就应完全承担子女的抚

养教育义务，而与自己无关，甚至主动断绝与子女的往来，

以达到推卸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二是报复心理。与子女共

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出于对对方的报复、刁难等心理，故意

以种种理由拒绝或设置障碍，甚至强行阻止对方对子女的探

视，以对方的痛苦作为自己渲泄怨恨的通道。三是抚养费给

付不到位。有的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因经济困难，

一时给付不了抚养费，对方即以“不给抚养费别想看孩子”

为由相要挟，故意阻断子女与父母他方的亲情与联系。四是

错误教育，部分未成年子女在父母一方的错误教育下，对另

一方产生错误认识，致使其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父母他方。五

是探望权滥用。部分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借频繁与子女见



面之机干扰对方的正常生活，致使对方进行“曲线自保”。 

为解决这类纠纷，保证子女生理、人格、情感等健康成长，

新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1980年《婚姻法》第二十

九条、第三十条作了重要补充。该条规定：“离婚后，不直

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

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

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

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

，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这是一个很有人文意义的法律规

定，对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亲权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受到

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应该说，在《婚姻法》修订之前，这

个权利也是存在的。因为离婚解除的只是因法律行为而产生

的配偶关系，而不能消灭具有自然血缘的亲子关系。因此，

不论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夫妻离婚后，任何一方都是有权

探望子女的。只是在《婚姻法》对此无明文规定时，当事人

一旦在探望问题上出现争议，总显得不理直气壮。现在，法

律正式规定了这个权利，就使它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了名

正言顺的法定权利。其后果就是确定了探望子女在一方是权

利，在另一方就是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见注①） 探望权，在有些国家或地区也称探视权或交往权，

主要是指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享有对该未

成年子女进行看望并与之保持直接联系与交往的权利。该权

利重在维护未与子女朝夕相处的父母一方与子女间的交往，

保障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联络。建立探望权制度，既是亲子

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当前，随着我国计

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父母一旦离婚



，双方争要子女随其生活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由于种种原因

，子女通常只能与父母中的一方共同生活，而不得不与父母

另一方分离。司法机关遇此局面，倍感为难与棘手。探望权

制度确立的意义就在于，其一方面保证了不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父母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满足了其对子女关心、抚

养、教育、亲近的自然情感需要，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弥合家

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情感伤害，有利于子女生理、

人格、情感的健康成长；同时也为法院裁决此类纠纷提供了

法律依据，使许多子女抚养之争得到了缓和与化解。 二、探

望权的主体及行使 （一）探望权的主体与内容 根据新修订的

《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探望权的权利主体为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义务主体为随子女共同生活的另

一方。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父母子女既包括婚生子女与父

母，也包括非婚生子女与父母、养父母养子女及同意继续抚

养的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注解②） 探望的内容

既包括见面，如直接见面，短期共同生活在一起，也包括交

往，如互通书信、互通电话、赠送礼物、交换照片等。（注

③）探望以其时间的长短为标准可分为暂时性探望和逼留性

探望。前者探望时间短，方式灵活。后者则探望时间相对长

，且被探望子女可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两者皆有其优

缺点。前者方式灵活，便于达成协议，但因时间短，不利于

探望人与子女间的深入交流。后者时间较长，有利于探望人

与子女的深入了解和交流，但是直接抚养人要承担不能与子

女一起生活的不利后果，且需子女有较充裕的时间，探望人

有较好的居住与生活条件，并不应有不良生活习惯，如酗酒

、赌博、吸毒等。人民法院应根据探望权人的实际情况，本



着“以未成年子女为基准”的原则来确定具体探望方式、时

间和地点。对探望权的安排因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是

周末探望和假日探望。如每周或每隔一周的周末，或是每月

一次；署假或寒假的一段时间；重大节日或子女生日等特殊

日子。法院在判决或调解协议中应对探望权的安排作出明确

规定，增强可操作性，避免当事人在执行时发生争议。 直接

抚养子女一方的协助义务一般包括，本着方便探望人探望的

原则，协商确定合理的探望时间、地点、方式，或按照法院

的判决或调解协议安排探望时间；当子女拒绝探望时，应做

好子女的说服工作；不得设置障碍或教育子女拒绝探望，否

则就侵害了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父或母的探望权利，应

承担侵权责任。（注④） （二）探望权的行使 探望权是一项

立法权利。从法理上看，这种权利是父母基于亲子关系而享

有亲权的一种体现。由于探望权的行使，涉及到直接抚养子

女一方及子女的利益，因此立法上有必要进行法律调整。修

订后的《婚姻法》规定：“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

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这个规定可以

看出，《婚姻法》在确定探望权的行使问题上，确立了当事

人协议与法院判决两种方式，并且确立了“当事人协议优先

”的原则。 根据“协议优先”的原则，探望权的行使首先由

当事人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探望的时间、地点、方式

等问题。所谓探望时间是指在什么时间见面、见面所持续的

时间长短。所谓探望方式是指暂时性探望还是逗留性探望等

。协议可在法庭外进行，也可在人民法院调解过程中进行，

协议的内容应记载在离婚调解书上。之所以由当事人协议，

是因为当事人双方对自己和子女生活实际状况有更加深刻的



了解，使达成的协议不致脱离实际情况，同时通过平等协商

达成的协议也容易执行。须注意的是，法院对当事人的协议

内容应进行必要的审查，以确保子女的利益得到保障。 但在

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离婚时往往存在敌对情绪，故当事人在

协议时可能会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故意提出不合理的探

望时间、地点与方式，有些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甚至拒绝就

探望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故在当事人协议不成或直接抚养

一方拒绝协商时，探望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本

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基本原则，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实际

情况，依法就探望的时间与方式等问题作出判决。 （三）关

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问题 由于探望权是亲权的延伸

，原则上只能赋予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我国新修订的

《婚姻法》也是如此规定。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作者认为

应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感情需要给

予必要的重视。首先，现行《婚姻法》规定祖孙之间为第二

位的抚养（赡养）义务，《继承法》也规定祖父母和外祖父

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可为代位继承人。

如果相互间连接触交流的机会都没有，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

有悖立法本意。其次，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对

夫妇一般只能生一个孩子。如不赋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定

的探望权，有违基本人情，也与我国良好的传统伦理与善良

民俗不符。一些专家学者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决

的途径：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把同祖父母

、外祖父母长期共同生活作为确定孩子由父或母直接抚养的

重要因素；2、在确定探望方式、时间、地点时，考虑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的感情需要；3、特殊情况下，有条件地赋予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权利，如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是监护人的，或曾与孙子女或外孙子女长期共同生活

等。（注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